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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推荐 2026 年生态环境保护实用技术和

典型工程工作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生态环境保护实用技术和典型工程是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面向全社会开

展的公益性技术评价推广工作，旨在通过对评价合格项目的全方位宣传推广，促

进具有实用价值的环保新技术、新装备、新材料和新案例应用推广，培育生态环

保产业新质生产力，支撑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助力经济社会绿色低碳高质

量发展。现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开展 2026年生态环境保护实用技术和典型工

程推荐工作，我会对开展相关推荐工作的事项通知如下：

一、推荐资格

云南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作为本会会员的推荐单位。

二、申报要求

（一）实用技术申报要求

（1）实用技术基本要求：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和标准要求；污

染防治效果明显；先进、工艺成熟、运行可靠、经济合理；技术适用性强，可广

泛推广应用；至少有 2项国内应用案例，且连续运行项目正常运行 1年以上（投

运至结束不足 1年的短期性项目不要求）。

（2）实用技术申报单位要求：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拥有所申报技术（装备）

的所有权；有多个所有权单位的情况，如其中某个或某几个单位联合申报，须有

其他单位同意的证明文件；在技术研发和应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联合申报单

位数不超过 5家；同一申报单位当年申报实用技术项数不超过 3项。

（3）实用技术申报材料要求：同一技术装备申报时的类别，仅可选择工艺/

技术或装备/设备其一，仅申报一次，不可选择不同类别重复申报；申报材料包



括在线申报材料和纸质申报材料，二者缺一不可且内容应一致；在线申报材料包

括实用技术申报表和附件（附件要求详见附件 1：《关于 2026年生态环境保护

实用技术和典型工程推荐工作的通知》及附件）；纸质申报材料仅报送申报表，

由在线申报系统导出。

（二）典型工程申报要求

（1）典型工程案例基本要求：通过竣工验收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且满足

国家和地方标准要求；对连续运行工程，验收后稳定运行满 1年且未满 5年；对

从投运至结束不足 1年的短期性工程，验收后未满 3年；采用的技术水平先进，

具有行业示范引导作用；工程运行管理规范，有完善的运行管理制度，完整的运

行、维护记录；运行期内未发生任何事故和环境违法违规行为；必要时，应取得

排污许可证。

（2）典型工程案例申报单位要求：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为工程业主、总承

包、设计、施工、主要设备制造或运维等单位，也可由上述单位联合申报；政府

行政管理部门不可作为申报单位；联合申报单位数不超过 5家；同一申报单位当

年申报示范工程项数不超过 3项。

（3）典型工程案例申报材料要求：同一申报单位在同一行业中应用相同或

类似工艺路线的工程项目，当年只能择优申报其中一项，不可重复申报；申报材

料包括在线申报材料和纸质申报材料，二者缺一不可且内容应一致；在线申报材

料包括申报表和附件（附件要求详见附件 1），纸质申报材料包括申报表、业主

单位意见，由在线申报系统导出。

三、申报流程

（一）申报材料填报

（1）填报账号申请：有申报意向的单位向云南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申请项

目申报账号；

（2）在线填报：申报系统路径为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网站首页

（www.caepi.net.cn）→“服务中心”→“实用技术装备案例”→“项目申报”；

申报单位登录申报系统填报申报材料并提交（在线申报系统用户使用手册，可登

录后下载）；

（3）申报材料纸件制作：在线提交申报材料且推荐单位同意推荐后，申报

单位导出在线提交的申报表，制作申报材料纸件。纸件要求 A4版面、胶装成册。



纸件制作好后，申报单位在封面“申报单位”处和申报表中“申报单位承诺”处

按要求签字、加盖公章，典型工程案例申报材料还需请业主单位在“业主单位意

见”处加盖公章。

（二）材料报送

申报单位需要提供纸质材料两份（一份作为最终申报材料寄送中国环境保护

产业协会，一份留我会备案）；材料报送我会截止时间：2026年 7月 3日，逾

期不予受理。

四、联系方式

云南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联 系 人：杨展雄

联系电话：0871-64143699转 8001

邮 箱：ynhbcy@163.com

联系地址：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绿地·汇海大厦 1203室

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联 系 人：尚光旭

联系电话：010-52806517

QQ咨询群号：468532507

附件 1：《关于 2026年生态环境保护实用技术和典型工程推荐工作的通知》

及附件

云南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二 O二六年五月十三日


